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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5 年度财政重点绩效 

评价的工作方案 

 

根据《东西湖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东办文

〔2019〕40 号）和《东西湖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有

关要求，为做好我区 2025 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现制定

工作方案如下： 

一、重点评价范围 

按照财政评价对区直专项每五年全覆盖，专项债券项目资金

规模不低于上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5%的要求，继续焦聚经济社

会发展、基本民生保障等领域，同时结合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要

求，由局内各资金管理科室选取了城管、住更、交通、城运、应

急、规划、教育、水务、街道等方面的 28 个项目开展重点评价。 

二、重点评价服务采购方式和预算金额 

根据鄂财采发〔2025〕9 号和区政府采购中心《关于转发<

武汉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执行 2026 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

准有关项目的通知>的通知》，针对集中采购目录外且未达分散

采购限额标准（货物、服务类 40 万元，工程类 60 万元）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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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按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单位内控制度自行实施采购，预计

今年财政重点评价费用 20 万元。  

各资金管理科室开展重点评价，需依财政评价规定，委托第

三方机构购买服务，并依据政府采购政策与预算绩效管理规定，

自行组织实施所管项目的财政重点评价。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规范评价程序。财政评价程序严格按照《东西湖 

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东西湖区区级预算绩效管理

结果应用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由各资金管理科室以第三方

机构出具的绩效评价报告为依据形成财政评价结果，评价结果适

时向区委、区政府、区人大主要负责同志报告。 

（二）及时督促整改。2025 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应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财政评价完成后各资金管理科室应及

时向被评价单位下达《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意见函》，督促限期整

改。被评价单位于 2026 年 7 月 31 日前将整改应用情况报对口资

金管理科室。 

（三）强化结果应用。对于常年性、延续性项目，绩效评价

结果为优的，下一年度原则上应当优先保障该项目预算；绩效评

价结果为良的，相关支出安排原则上按零增长控制,根据问题整

改情况，可适度减少支出安排；绩效评价结果为中的，原则上应

对政策进行调整并相应减少支出安排；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原

则上应予以撤销或退出。对于一次性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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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预算年度原则上不安排新增同类项目资金。 

 

    附件：预算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东西湖区财政局 

                                    202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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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预算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决策（20 分） 过程（20 分） 产出  （40 分） 效果（20 分） 

项目立项（8 分） 绩效目标（6 分） 资金投入（6 分） 资金管理（10 分） 
组织实施（10

分） 

产出数

量（10

分） 

产出质

量（10

分） 

产出时

效（10

分） 

产出成

本（10

分） 

项目效果（20 分） 

立项

依据

充分

性（5

分） 

立项

程序

规范

性（3

分） 

绩效

目标

合理

性（3

分） 

绩效

指标

明确

性（3

分） 

预算

编制

科学

性（4

分） 

资金

分配

合理

性（2

分） 

资金到

位率（3

分） 

预算执

行率（3

分） 

资金使

用合规

性（4

分）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4

分） 

制度

执行

有效

性（6

分） 

 实际完

成率（10

分） 

 质量

达标率

（10

分） 

 完成及

时率

（10

分） 

 成本节

约率（10

分） 

实施效

益（10

分） 

满意度  

（10

分） 

 




